
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 

公示报告 
 

＿＿＿＿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按照《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

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1999〕8 号）和《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8〕73 号）规定，我单位于    年  月  

日至    年  月  日，将经单位初步审核达到企业特殊工种提

前退休法定年龄，符合申报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的    

名职工情况进行了公示。经公示，    名职工公示结果无异议

（无异议职工名单附后）。 

特此报告。    

 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

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企业法人（签字）： 

   

劳动人事部门（章）   纪检（章）   工会（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 

年    月     日 

附件：无异议职工名单



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制 

无异议职工名单 

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现工作单位名称 现工作岗位 
 从事特殊工种

岗位 
从事特殊工种

起止时间 
原车间  
主任 

同班组  
证明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 

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注：失业人员，“现工作单位名称”栏填写存档单位名称，“现工作岗位”栏填写失业人员。     

附件 


